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绥院政发〔2022〕81 号

绥化学院临时占用学校公共资源
有偿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促进学校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，依据《省财政厅省

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省属高校国有资产出租管理的通

知》（黑财资〔2015〕65 号文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明确普通高等学校服

务性收费、代收费与双学位、双专业、辅修专业等收费标准的通

知》（黑教联〔2010〕65 号）、《绥化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绥

院政发〔2017〕14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本着正常运行、有偿使用、

内外有别的原则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资源是指全校各类会议室、报告厅、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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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场馆等，具体包括由办公室、教务处、学工处、图书馆以及各

学院等二级单位管理的会议室、报告厅、教室、计算机机房以及

由体育学院管理的体育场、体育馆等。

第二章 学校公共资源管理方式

第三条 全校各类会议室、报告厅、体育场馆等公共资源实行属

地化管理，由所在二级单位进行日常管理、维护。

第四条 由各二级单位管理的公共资源，在保证学校重大会议、

活动使用和本单位正常使用之外，如果条件允许，可以面向校内

外进行有偿使用。

第三章 有偿使用审批程序

第五条 校内外单位、个人临时占用学校公共资源的，如教学计

划外办班、承接非上级部门安排的社会考试、开展宣传娱乐活动、

举行各类会议、举办体育赛事等，均需履行审批程序，学校以及

上级部门安排的非收费会议、活动等不需审批。校内单位申请使

用学校公共资源，不需填写《绥化学院临时占用公共资源审批表》，

直接与公共资源二级管理单位沟通。

第六条 校外单位以及个人申请使用学校公共资源，须填写《绥

化学院临时占用公共资源审批表》（见附件 1，可在国有资产管理

处网站下载），首先提交公共资源二级管理单位进行审批。二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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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单位根据实际安排，有权同意或不同意。如果同意其使用，需

对申请单位（个人）的资质进行审验，如果涉及意识形态工作方

面和安全方面问题，应向党委宣传部、保卫处履行程序。如果不

涉及上述问题，则由二级管理单位负责人签字，并签署是否同意

的意见，同时注明建议价格（不低于学校规定的指导价格，详见

附件 2）。

第七条 申请单位（个人）继续将审批表提交国有资产管理处进

行审批，国有资产管理处核实相关情况后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

责人签字，并签署是否同意的意见。

第八条 申请单位（个人）持审批表和租用协议到学校财务处缴

纳费用，并将缴费收据（复印件）交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公共资源

二级管理单位各一份备案。

第九条 公用房资源二级管理单位凭审批表及缴费收据（复印

件）准予申请单位（个人）使用公共资源，并对使用过程进行监

督管理，用后及时收回。

第十条 室外田径场、足球场、篮球场、排球场、网球场，体育

馆室内篮球场、羽毛球场等个人运动锻炼项目，考虑其随时、零

散等特殊性，不须填写《绥化学院临时占用公共资源审批表》，直

接向二级管理单位即体育学院申请。由二级管理单位通过学校财

务系统收取费用。

第十一条 申请单位（个人）在使用我校公共资源的过程中，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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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对资源所属设施随意变动，如产生损害结果，由其承担全部责

任，并按成本给予学校赔偿。

第四章 有偿使用费用标准

第十二条 校外单位及个人临时占用我校公共资源的，根据我校

实际情况，按不低于学校指导价格（详见附件 2）的标准收取费用。

公共资源二级管理单位可结合水、电、设施等实际成本具体核定

费用，但不得低于“学校指导价格”。

第十三条 校内单位临时占用公共资源的收费标准，由公共资源

二级管理单位自行制定，也可参考“学校指导价格”。

第五章 缴费管理使用原则

第十四条 临时占用学校公共资源的收入一律上缴学校财务，实

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原则，不得坐收坐支。

第十五条 校外单位以及个人缴纳费用由财务处为其开具正规

发票，费用缴入学校专项账户，并上缴省财政。

第十六条 学校根据临时占用公共资源费用收缴情况，由学校统

筹使用。

第十七条 学校各部门或个人无权对外出租出借，如有违反，将

按相关规定予以查处。

第六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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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原有办法或规定中与本办

法不一致的,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绥化学院

2022 年 7 月 13 日

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3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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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绥化学院临时占用公共资源审批表
申请单位（签章）：

经办人 联系电话

拟用公共
资源名称

拟用公共
资源用途

房间号

使用期限

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

全天 半天 （上午  下午  ） 晚间 

申请理由（可附页）：

在使用绥化学院公共资源的过程中，如产生损害结果，由我申请单位承担全部责任，并按成本
给予学校赔偿。

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公共资源二级管理单位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国有资产管理处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分管校领导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.重大事项报分管校领导审批；2.公用房资源二级管理单位需填写是否同意及建议价格；
3.费用上缴学校财务处；4.该表一式三份，公共资源二级管理单位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财务处各
留存一份；5.申请单位须将缴费收据（复印件）交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公共资源二级管理单位各一
份备案；6.公共资源二级管理单位凭此表及缴费收据（复印件）准予申请单位使用公共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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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绥化学院临时占用公共资源收费指导价格表

一、公共资源收费标准

收费标准

地点

面积 容纳人数 收费标准（上午、下午、晚上都为半天）

大学生活动中心 756平方米 580人 3000元/半天

会议室 1000元/半天

计算机实验室 / / 3元/台/小时

教室 / / 200-500元/间/半天

室外场地 / /
申请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处与使用方谈

判定价

阳光讲坛 / / 800元/半天

二、体育场馆收费标准

项目 标准 备注

室外篮球场、排球场、网球场 50元/小时·场

体育馆室内篮球/排球场 100元/小时·场

体育馆羽毛球场 50元/小时·场

体育馆乒乓球场 30元/小时·台

体育馆健美操室 80元/小时·场

注：1.其他没列入此表的会议室、报告厅等，可参考上述价格。2.收费标准可根据实际

情况，定期进行浮动调整。


